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委 員 會 管 理 報 告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年 度 內 年 報  

 

 在報告年度內，按照《蒲魯賢慈善信託基金條例》(第 1077 章)第 5 條成立

的蒲魯賢慈善信託基金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主 席 及 當 然 成 員 )  

 

 社 會 福 利 署 署 長  

 

 勞 工 處 處 長  

 

 保 良 局 董 事 局 主 席 －  

  鄭 錦 鐘 博 士 ,  MH, OSTJ, JP (任 期 由 1.4..2013)起  
  梁 寶 珠 女 士  (任 期 至 31.3.2013)  

 
 張 焯 堯 先 生   

 

 關 秀 霞 女 士   
 

 郭 永 聰 先 生   
 

 彭 敬 慈 博 士 , MH  
 

 林 桂 蘭 女 士   

 

2. 蒲 魯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金 (基 金 )的 用 途 是 向 下 列 人 士 在 生 活 和 福 利 方 面 提

供 財 政 幫 助 －  

 

(a) 在 香 港 居 住 的 寡 婦 、 鰥 夫 和 孤 兒 ， 而 委 員 會 認 為 他 們 在 贍

養 及 利 益 方 面 需 要 協 助 者 ； 及  

 

(b) 獲 受 僱 在 香 港 工 作 ， 因 年 齡 、 疾 病 、 殘 疾 或 其 他 原 因 而 完

全 或 部 分 喪 失 工 作 能 力 的 工 人 (包 括 女 性 )， 而 委 員 會 認 為

他 們 在 贍 養 及 利 益 方 面 需 要 協 助 。  

 

 

3.  基 金 的 秘 書 處 服 務 及 帳 務 工 作 均 由 信 託 基 金 及 廟 宇 聯 合 秘 書 處 負 責

處 理 ， 而 審 計 署 署 長 則 負 責 審 核 基 金 的 帳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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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截 至 二 零 一 三 年 六 月 三 十 日 止 年 度 內 經 審 核 的 財 務 報 表，現 載 於 附 錄

備 考 。  

 

5.  在 報 告 期 內 ， 基 金 的 總 支 出 為 5,168,658 港 元 ， 其 中 4,822,504 港 元 用 作

資 助 撥 款 ， 346,154 港 元 為 行 政 管 理 費 用 。 主 要 的 資 助 撥 款 分 列 如 下 －  

 

  港 元  

 

(a) 撥 給 社 會 福 利 署 署 長，以 供 發 給 急 需 財 政 幫 助 的 家

庭 及 個 別 人 士 。  
 

 2,853,424 

(b) 撥 給 勞 工 處 處 長 用 以 資 助 下 列 人 士 －  
 

 

 (i) 因 工 死 亡 的 僱 員 補 償 案 件 中 已 故 僱 員 的 家

庭 成 員 。  
 

 1,500,000 

 (i i) 因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疾 病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 間 皮

瘤 及 職 業 性 失 聰 除 外 )以 致 喪 失 工 作 能 力 的

僱 員 或 以 致 死 亡 的 已 故 僱 員 的 家 庭 成 員，但

卻 無 權 根 據 《 僱 員 補 償 條 例 》 獲 得 補 償 。  
 

 
- 

 (iii) 無 權 根 據《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補 償 )條 例 》、《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及 間 皮 瘤 (補 償 )條 例 》或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特 惠 金 計 劃 獲 得 補 償 的 已 故 間 皮 瘤

患 者 (其 死 亡 日 期 是 在 《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及 間

皮 瘤 (補 償 )條 例 》生 效 之 後 )的 家 庭 成 員 或 已

故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患 者 的 家 庭 成 員，而 基 金 從

未 就 該 死 者 的 間 皮 瘤 或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發 給

資 助 款 項 。  
 

 
 
 315,000 

 (iv) 在 合 資 格 領 取 長 期 服 務 金 前 因 年 老 或 疾 病

而 被 解 僱 或 被 迫 辭 職，及 無 權 根 據《 僱 傭 條

例 》 第 VIA 部 得 到 補 償 的 僱 員 。  
 

) 
) 
) 
) 

 
 
 

- 
 (v) 根 據《 僱 傭 條 例 》有 權 領 取 長 期 服 務 金，或

按 該 條 例 的 VIA 部 有 權 領 取 終 止 僱 傭 金 ，

但 因 僱 主 拖 欠 該 筆 款 項 以 致 未 能 領 取 該 等

款 項 的 年 老 僱 員 。  
 

) 
) 
) 
) 

 

 (vi) 在 合 資 格 領 取 遣 散 費 前 的 六 個 月 內，因 裁 員

而 被 解 僱 的 年 老 僱 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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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 元  

 

 (vii) 未 獲 僱 主 發 放 應 得 的 遣 散 費 及 因 逾 期 而 不

能 根 據《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例 》申 請 特 惠 款 項

的 年 老 僱 員 。  

 

- 

 (viii) 經 醫 生 證 明 永 久 不 適 宜 繼 續 其 工 作 而 未 獲

僱 主 發 放 其 應 得 的 長 期 服 務 金 的 僱 員 。  
 

- 

 (ix) 被 指 稱 為 自 僱 且 因 工 意 外 死 亡 人 士 的 家 屬。 
 

60,000 

 (x) 資 助 間 皮 瘤 患 者 購 買 自 費 藥 物 的 開 支   94,080 
  __________ 
 

 總 數 ：   4,822,504 
   ======== 

 

 

 

 

 

曾 德 成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蒲 魯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金 委 員 會 主 席  

二 零 一 三 年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附錄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截 至 2 0 1 3 年 6 月 3 0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  1  - 

 
 
 
 
 
 
獨 立 審 計 報 告  
 
致 立 法 會  
 
茲 證 明 我 已 審 計 列 載 於 第 3至 15頁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於 2013年 6月 30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與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收 支 帳 目、全 面 收 益 表、權 益 變 動 表 和 現 金 流 量 表 ，

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附註解釋資料。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法 團 就 財 務 報 表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須負責按照《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條例》(第

1077章 )第 10(1)條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擬備真實而公平的財

務報表，及落實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制，以使財務報表不存有由

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審 計 師 的 責 任  

 
我 的 責 任 是 根 據 我 的 審 計 對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作 出 意 見 。 我 已 按 照

《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 第 10(2)條 及 審 計 署 的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這 些 準 則 要 求 我 遵 守 道 德 規 範，並 規 劃 及 執 行 審 計，以

合理確定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重大錯誤陳述。  

 
審 計 涉 及 執 行 程 序 以 獲 取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所 載 金 額 及 披 露 資 料 的

審計憑證。所選定的程序取決於審計師的判斷，包括評估由於欺

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在評估該等

風險時，審計師考慮與該基金擬備真實而公平地列報財務報表有

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並非為對基金的內部

控制的效能發表意見。審計亦包括評價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所採

用的會計政策的合適性及所作出的會計估計的合理性，以及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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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  

 
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

供基礎。  

 
意見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

地 反 映 蒲 魯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於 2013年 6月 30日 的 財 務 狀 況 及 截 至

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蒲魯賢慈善信託

基金條例》第 10(1)條妥為擬備。  

  
 
 
 
 
 
 
 
 
審計署署長   審計署  

(審計署首席審計師黃達昌代行 )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7 號  

2013 年 12 月 13 日   入境事務大樓 2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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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表 

 
 附註 2013  2012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金融資產 3 178,341,052  158,849,240 
  ----------------  ---------------- 
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金融資產 3 -  28,911,620 

 應收帳項  1,451,941  1,364,075 

 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 4 86,204,874  46,106,53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87,656,815  76,382,225 

流動負債     

 職員約滿酬金撥備 5 (47,656)  (17,901)

 未放取假期撥備  (5,488)  (2,268)

 應付帳項  (7,673)  (8,723)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60,817)  (28,892)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額  87,595,998  76,353,333 
  ----------------  ---------------- 
  265,937,050  235,202,573 
  ========= 

 
 ========= 

 
累積基金     

 資本儲備  60,000,000  60,000,000 

 累積盈餘  78,799,583  73,579,196 

 投資價值重估儲備  127,137,467  101,623,377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65,937,050  235,202,573 
  =========  ========= 
 
隨附附註 1 至 11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曾 德 成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法 團 
蒲 魯 賢 慈 善 信 託 基 金 受 託 人 

 

二 零 一 三 年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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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收支帳目 

 
 

 附註 2013  2012 
  港元 

 

 港元 

 

收入     

 股息  6,399,271  7,819,430 

 利息 6 1,756,703  1,340,935 

 出售可供出售金融 
   資產的收益 

  
837,626 

  
4,460,860 

 資助金退款  350,000  2,700 

 兌換收益  1,045,445  91,951 

  __________  __________ 

  10,389,045  13,715,876 

支出     

 資助金  (4,822,504)  (5,846,210) 

 職員薪酬  (346,154)  (332,458) 

 其他營運開支  -  (437) 

 呆帳撥備  -  (4,000) 
  __________  __________ 

  (5,168,658)  (6,183,105) 
  __________  __________ 

年度盈餘  5,220,387  7,532,771 
  ========  ======== 
 
 
隨附附註 1 至 11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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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全面收益表 

 
 

 2013 
港元 

 

 2012 
港元 

 
年度盈餘 5,220,387  7,532,771 

其他全面收益   

將來或會重新分類為收入或支出的項

目： 

  

可供出售金融資產   

重估淨收益/(虧損) 25,131,224  (16,216,423) 

計入收支帳目內重新分類調整的虧損

/(收益) 

- 淨出售虧損/(收益) 

 
 

382,866 

  
 

(4,266,268) 

 25,514,090  (20,482,691) 
 __________  __________ 

年度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30,734,477  (12,949,920) 
 ========  ========= 
 
 
隨附附註 1 至 11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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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 

 
 
  

資本儲備 

港元 

 

累積盈餘 

港元 

投資價值 

重估儲備 

港元 

 

總額 

港元 

 

2011 年 7 月 1 日結餘 

 

60,000,000 66,046,425 122,106,068 248,152,493 

2011-12 年全面支出總額 - 7,532,771 (20,482,691) (12,949,920)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012 年 6 月 30 日結餘 

 

60,000,000 73,579,196 101,623,377 235,202,573 

2012-13 年全面收益總額 - 5,220,387 25,514,090 30,734,477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013 年 6 月 30 日結餘 60,000,000 78,799,583 127,137,467 265,937,050 
 ======== ======== ========= ========= 
 
 
隨附附註 1 至 11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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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現金流量表 

 
 2013  2012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年度盈餘 5,220,387  7,532,771 
 股息收入 (6,399,271)  (7,819,430) 
 利息收入 (1,756,703)  (1,340,935) 
 出售可供出售金融資產的收益 (837,626)  (4,460,860) 
 兌換收益 (1,045,445)  (91,951) 
 呆帳撥備 -  4,000 
 應收帳項增加 (80,917)  (622,029) 
 職員約滿酬金撥備增加/(減少) 29,755  (28,896) 
 未放取假期撥備增加/(減少) 3,220  (2,282) 
 應付帳項減少 (1,050)  (60,172) 
    

營運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867,650)   (6,889,784)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買可供出售金融資產 -  (12,251,533) 
 出售可供出售金融資產所收款項 35,810,862  13,319,404 
 已收股息 6,132,937  6,184,827 
 已收利息 1,960,886  1,595,931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3,904,685  8,848,62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淨額 39,037,035  1,958,845 
    

年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46,106,530  44,016,824 
匯率變動對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的影響 1,061,309  130,861 

    

年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4 86,204,874  46,106,530 
    
 
隨附附註 1 至 11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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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1. 概況 

 
 蒲魯賢慈善信託基金(基金)，是根據《蒲魯賢慈善信託基金條例》(第 1077 章)第

4 條的規定，向獲蒲魯賢慈善信託基金委員會(委員會)認定為在贍養及利益方面

需要協助，並在香港居住的寡婦、鰥夫和孤兒；及向獲受僱在香港工作，因年

齡、疾病、殘疾或其他原因而完全或部分喪失工作能力的工人(包括女性)，而委

員會認為他們在贍養及利益方面需要協助的人士，提供協助。 
 
 基金主要業務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34 樓。 

 
 
2. 主要會計政策 

 
(a) 符合準則聲明 

 
 財務報表是根據《蒲魯賢慈善信託基金條例》第 10(1)條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所有適用規定擬備。 
 
(b) 擬備基準 
 
 財務報表是按應計記帳方式及歷史成本法擬備，惟可供出售金融資產則除

外，如下文所載之會計政策附註 2(d)所解釋，可供出售金融資產按公平值

計量。 
 
 擬備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理層作出判斷、估計及

假設，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採納及資產、負債、收

入及支出的呈報總額。此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是根據以往經驗及其他在有

關情況下認為合適的因素而制定。在欠缺其他現成數據的情況下，則採用

此等估計及假設作為判斷有關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估計結果與實

際價值或有不同。 
  
 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被不斷檢討修訂。如修訂只影響本會計期，會在作

出修訂的期內確認，但如影響本期及未來的會計期，有關修訂便會在該期

及未來期間內確認。 
  
 基金在採納會計政策方面並不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無論現時對未來

作出的假設，或在結算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不明朗因素，皆不足以構成

重大風險，導致資產和負債的帳面金額在來年大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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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基金已採用與基金有關及於本財政年度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基金並沒有提早採用於本財政年度未生效之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基金正

就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在首次採用期間預期會產生的影響進行評

估。直至目前為止，基金得出的結論為採納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不大

可能會對基金的營運結果及財務狀況構成重大影響。 

 
(d)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除非委員會有意在結算日後 12 個月內出售投資，否則可供出售金融資產歸

類為非流動資產。 
 
 投資的購入及出售在交易日確認，交易日指基金承諾該資產交易之日。可

供出售金融資產初始按公平值加交易成本確認。在每個結算日，因重新計

量公平值而產生的未實現盈虧已在其他全面收入內確認並另自累計於投資

價值重估儲備內。 
 
 出售可供出售金融資產的損益包括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帳面值的差額，及

從投資重估儲備撥入收支帳目內的累計公平值調整數額。 
 
 有報價投資的公平值根據當時的買盤價計算。 

 
 基金在每個結算日評估是否有客觀證據證明某項金融資產經已減值。累計

虧損–按購入成本與當時公平值的差額，減金融資產之前已在收支帳目確

認的減值虧損計算–自投資價值重估儲備中剔除並在收支帳目記帳。倘該

等已確認的減值虧損在日後公平值有所增加，而這增加與減值虧損確認後

所產生的事項有客觀上的聯繫，則撥回減值虧損。債務證券的減值虧損回

撥在收支帳目記帳。股本證券的減值虧損回撥不經收支帳目，該等資產隨

後的公平值增加，會在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 

 
(e) 外幣折算 

 
 港元為基金的主要經濟營運環境的貨幣。年內的外幣交易按交易日的匯率

折算港元。而以外幣為計值單位的貨幣資產和負債金額則按結算日的匯率

折算為港元。所有兌換收益及虧損均在收支帳目內入帳。 
 
(f) 收入確認 
 
 利息收入採用實際利率法確認並以應計記帳方式入帳。實際利率法是計算

金融資產的攤銷成本值，以及攤分在有關期間的利息收入的方法。實際利

率是指將金融工具在預計有效期間(或適用的較短期間)內的預計現金收入，

折現成該金融資產的帳面淨值所適用的貼現率。 
 
 股息收入於基金收取該股息之權利確立後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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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包括現金、活期存款及其他短期高度流動的投資。短

期高度流動投資是指可隨時轉換為已知金額的現金，而所涉及的價值改變

風險不大，並於購入時於三個月內到期的投資。 
 

 
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013 

港元 
 2012 

港元 

 在香港上市的股本證券 178,341,052  158,849,240 

 債務證券    

   非上市 -  16,711,260

   在香港以外上市 -  12,200,360

 -  28,911,62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年終公平值 178,341,052  187,760,860 
 =========  ========= 
 歸類：    

 非流動資產 178,341,052  158,849,240 

 流動資產 -  28,911,62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178,341,052  187,760,860 
 ========= 

 
 
 
 

========= 
 

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013 
港元 

 

 2012 
港元 

 
 定期存款 73,347,640  41,535,029 

 銀行存款 12,857,234  4,571,501 

 __________  __________ 
  86,204,874  46,106,530 
 ======== 

 
 

 ======== 
 
 



 
5. 職員約滿酬金撥備  

 2013 
港元 

 

 2012 
港元 

 
 年初結餘 17,901  46,797 

 年度撥備 32,793  26,206 

 撥備回撥 -  (73)

 年度付款 (3,038)  (55,029)
 ________  ________ 
 年終結餘 47,656  17,901 
 ====== 

 
 

 ====== 
 
 

6. 利息    
 2013 

港元 

 

 2012 
港元 

 
 銀行存款利息 829,137  441,270 

 債務證券利息 927,566  899,665 
 __________  __________ 

 1,756,703  1,340,935 
 ========  

 
======== 

 
 
7. 財務風險管理 

 
(a) 基金之主要金融工具，包括可供出售金融資產、應收帳項及銀行存款。與

此等金融工具有關之主要風險載於下文。 
 

(I)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是指金融工具的一方持有者會因未能履行責任而引致另一方

蒙受財務損失的風險。 
 
 為了減少銀行存款的信貸風險，所有定期存款存放在香港信譽良好的

持牌銀行。為了減少可供出售金融資產的信貸風險，只有由穆廸或標

準普爾評級為投資級別的才會被考慮。債務證券的投資在結算日的信

貸質素，以穆廸或標準普爾的評級較低者為準，分析如下： 
 

 2013  2012 

 港元  港元

按信貸評級列示債務證券    

Aaa 至 Aa3/AAA 至 AA- -  16,209,126 

A1 至 A3/A+ 至 A- -  12,702,494 

 -  28,91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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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其他應收帳項，基金認為已為於結算日預期不可收回之款額作有

需要及足夠的撥備。 
  
 於結算日，信貸風險最高值為資產負債表所列各相關金融資產的帳面

金額。 
 
 
(II) 市場風險 

 
 基金承受市場風險，這些風險是由於市況的變動，例如股票價格、利

率及匯率的波動。 
 
 
(i) 股票價格風險 
 
 為管理股票價格風險，委員會定期檢討基金的投資組合和投資

指引，以監察基金的投資活動。假如在結算日有關的股本證券

的市價增加/減少 15%(2012 年：15%)，則基金的投資價值重估

儲備便增加/減少約 26,751,000 港元(2012 年：23,827,000 港

元)。這項敏感性分析以基金於結算日持有的股本證券的帳面金

額為根據，並假設其他變數保持不變。 
 
(ii) 利率風險 

 

 利率風險指因市場利率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利率風險可進

一步分為公平值利率風險及現金流量利率風險。 

 

 公平值利率風險指金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利率變動而波動

的風險。由於基金所有銀行存款均按固定利率計息，當巿場利

率上升，這些存款的公平值便會下跌。然而，由於這些存款均

按攤銷成本值列示，市場利率變動不會影響其帳面值及基金的

盈餘和權益。 

 

 現金流量利率風險指金融工具的未來現金流量會因巿場利率變

動而波動的風險。基金無須面對重大的現金流量利率風險，因

來自浮息金融工具的利息收入並不重大。 

 

 基金所面對的利率風險，按各主要附息資產皆以結算日的帳面

值列出，並按合約重訂利率日期或到期日兩者中的較早者作分

類，列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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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訂利率期限 

 
 3 個月 

或以下 

超過 3 個月 

至 1 年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2013 
銀行定期存款 

 
73,347,640 

 

 
- 

 
73,347,640 

債務證券 - - -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73,347,640 - 73,347,640 
 ======== ======== ======== 

 
 2012 
銀行定期存款 

 
41,535,029 

 

 
- 

 
41,535,029 

債務證券 4,010,000 24,901,620 28,911,620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45,545,029 24,901,620 70,446,649 
 ======== ======== ======== 

 
 
(iii) 外匯風險 

 
(a) 貨幣風險 
 
 基金於結算日持有以人民幣計價的淨金融工具，總額為

25,526,064 圓人民幣(2012 年：24,957,274 圓人民幣)。由於

基金並沒有進行外幣匯率對沖，人民幣金融工具的帳面值

已為基金所持人民幣的最大外匯風險值。 
 
 
(b) 敏感性分析 
 
 若於二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人民幣相對港元增強/減弱

5%(2012 年：5%)，而其他因素不變，基金盈餘會增加/減
少 1,613,000 港元(2012 年：1,524,000 港元)。 

 
 以上敏感度分析乃假設匯率已於結算日出現變動並應用於

當日已存在的金融工具。人民幣增強/減弱 5%(2012 年：5%)
是基金對直至下個年終期間匯率的合理可能變動的評估。 

 
 

(III) 流動資金風險 

 
 於管理流動資金風險，基金維持足夠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作營運資金

及減低現金流量波動對基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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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級別 

 
 下表按照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金融工具：披露」所界定之

公平值級別，呈列金融工具於結算日以公平值計量之帳面值。而各金融工

具之公平值則按其公平值計量所需輸入的重要數據之級別，按最低級別而

整體作出分類。 

 
 

 2013 
 第一級 第二級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股本證券    
–上市 178,341,052 - 178,341,052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債務證券    
–上市 - - - 
–非上市 - - -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 - -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178,341,052 - 178,341,052 
 ========= ======== ========= 
  
 2012 
 第一級 第二級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股本證券    
–上市 158,849,240 - 158,849,240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債務證券    
–上市 12,200,360 - 12,200,360 
–非上市 - 16,711,260 16,711,260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12,200,360 16,711,260 28,911,620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171,049,600 16,711,260 187,760,860 
 ========= ======== ========= 

 
 年內，第一級及第二級之間並沒有調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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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三個級別的界定如下： 
 

 第一級(最高級別)：以同一金融工具在活躍市場的報價(未經調整)計算

其公平值。 

 
 第二級：以類似之金融工具在活躍市場的報價，或以估值方法(估值時

所有輸入的重要數據乃直接或間接以可觀察的市場數據)計算其公平

值。 

 
 第三級(最低級別)：以估值方法(估值時輸入的重要數據均非來自可觀

察的市場數據)計算公平值。 

 
 
8. 資本管理 

 
 基金之資本結構包括資本儲備、累積盈餘及投資價值重估儲備。基金管理資本的

目標為： 
 
 –符合《蒲魯賢慈善信託基金條例》的規定；及 
 
 –保持穩健的資本根基以達成上文附註 1 所列基金的目的。 
 
 基金監察其資本並定期檢討資本的水平，以確保在顧及預算現金流量的需要及將

來財務承擔之餘，亦有足夠資金提供資助及支出。 
 
 
9. 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公平值 

 
 所有金融資產和負債均以公平值或與其相差不大的金額列於資產負債表上。 

 

 
10. 承擔款項 

 
 在 2013 年 6 月 30 日，基金作為資助金的財務承擔為 7,460,000 港元(2012 年：

7,990,000 港元)。 
 
11. 比較數字 

 
 若干比較數字已重新呈列，以配合本年度的帳目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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